
 

致 ： 所 有 持 牌 水 喉 匠 及 認 可 人 士  

 
 

水 務 署 通 函 第 2 / 2 0 0 7 號  
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的 修 訂  

 
 
 請 注 意 ，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已 作 出 一 些 修 訂 ， 修 訂 的 目 的 是
確 保 檢 測 錶 測 量 的 準 確 性 。  
 

( i )  第 1章 第 1.4(k )條 、 第 2章 第 2.3(k )條 、 第 3章 第 3.2(k )條 、 第

7章 第 7.7(k )條 、 第 八 章 第 8.9(A)條 及 第 九 章 第 9.5(A)條 已

分 別 作 出 增 補 如 下 ︰  

 
“ 對 於 直 徑 100毫 米 或 少 於 100毫 米 的 檢 測 錶，檢 測 錶 位 上

游 所 提 供 的 直 線 喉 管 長 度 應 為 檢 測 錶 直 徑 (直 徑 是 檢 測 錶

的 標 稱 直 徑 )的 五 倍 ， 而 檢 測 錶 位 下 游 所 提 供 的 直 線 喉 管

長 度 則 應 為 檢 測 錶 直 徑 的 兩 倍 。 至 於 直 徑 超 過 100毫 米 的

檢 測 錶，檢 測 錶 位 上 游 和 下 游 的 直 線 喉 管 長 度 則 分 別 為 檢

測 錶 直 徑 的 十 倍 及 五 倍 。 ”  

 

( i i )  第 1章 第 1.11(A)及 1.16 (A)條、第 2章 第 2.11條、第 3章 第 3.14
條 、 第 7章 第 7.10條 、 第 八 章 第 8.9(B)條 及 第 九 章 第 9.5(B)
條 已 分 別 作 出 增 補 如 下 ︰  

 

“ 設 計 者 應 在 每 個 檢 測 錶 位 提 供 最 低 限 度 的 水 平 垂 直 及

縱 向 工 作 間 隙。下 表 載 列 最 低 限 度 的 水 平 垂 直 工 作 間 隙 ，

該 等 工 作 間 隙 是 指 檢 測 錶 位 縱 向 中 心 線 與 牆 壁 或 有 關 的

門 在 打 開 時 的 任 何 一 邊 的 最 短 距 離 。  



 

 最 短 水 錶 尺 寸  (毫 米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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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夾 緊 檢 測 錶 位 的 牆 壁 起 或

有 關 的 門 在 打 開 時 計 的 最 低

限 度 水 平 垂 直 工 作 間 隙 ( 請 參

閱 附 上 簡 圖 顯 示 距 離 A)(毫 米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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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測 錶 位 的 水 錶 凸 緣 的 兩 端 與 牆 壁 或 任 何 阻 礙 物 的 最 低

限 度 縱 向 工 作 間 隙 均 應 為 200 毫 米 。 ”  

 

現 附 上 簡 圖 顯 示 最 低 限 度 的 水 平 垂 直 及 縱 向 工 作 間 隙 作

參 閱 。  

 

如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致 電 本 署 工 程 師 黃 志 彪 先 生 ( 電 話  

2829  4726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

 

連 附 件  

副 本 交 送 :  

房 屋 署  香 港 水 務 學 會  

屋 宇 署  香 港 水 喉 潔 具 業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 

建 築 署  香 港 持 牌 水 喉 匠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消 防 署  香 港 喉 管 從 業 員 總 會  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香 港 水 務 專 業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給 排 水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有 限 公 司

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水 務 渠 務 聯 會 有 限 公 司   

 






